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若干问题的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工作，严格把关，打造精品，维护农产品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经研究并征求相关方面意见，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产品受理问题

对于水、粗制盐、用于种植的种子等产品，不予受理。对于纯野生产品、原国家保护后部分放开人工养殖的产品、不依赖自然生态环境的纯设施生产及工厂化产品，原则上不予受理。对于药材类产品，为确保准确，应当在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中提供具体拉丁名称；非药食同源的，应当征求相关管理部门意见。对于以同一地理区域名称申报3个以上（含3个）同一行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的，应当严格审查，必要时开展实地调研，以突出主导品牌，保证登记效果。
二、地域范围交叉问题

对于新申报产品与已登记产品地域范围存在交叉（重叠、涵盖）且产品通用名称相同的，应当对新申报产品的品质特色等进行认真核实。如品质特色无明显区别、仅是地域范围不同的，不予受理，但可依照规定履行换证手续，重新核定地域范围。如品质特色确不相同，应当突出新申报产品在已登记产品基础上的个性特征，提供二者品质特色比对情况。同时，合理明确地域范围边界，对于交叉（重叠、涵盖）部分，应当与已登记产品相关权利人进行沟通协商，避免损害在先权利或发生权属争议。
三、特殊地理区域名称申报问题

（一）较大地理区域名称。对于以省域名称申报的产品，应当对产品称谓、品质特色等进行认真核实，符合要求的，由省政府（办公厅）及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批复文件。对于跨省域产品，应当经相关省级主管部门及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共同推出登记主体，由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出具批复文件，具体初审、现场核查等工作应当由相关省级工作机构共同完成。
（二）较小地理区域名称。对于地理区域名称为乡（镇）、村名称且与其他地区（尤其是知名地区）名称相同的，或该地理区域名称在其他地区也有相同名称、相应产品的，为避免混淆，应当在小地域名称前加大地域名称。对于申报产品区域范围过小（如仅在一村、一岛），产品品质特色与周边地区同类产品无明显差别，且市场潜力、影响力、知名度不高的，建议先进一步对资源和品牌进行挖掘培育，待条件成熟后再行申报。
四、品种问题

对于以品种进行申报的畜禽产品，原则上以国家畜禽品种资源审定结果为重要依据，申报地应当位于品种审定的范围内。同一品种原则上避免多地登记。同一品种相邻多地申报的，如品质特色无明显区别，应当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做好规划协调，进行整体申报；如同一品种在相邻地区品质特色确有区别，且难以整体申报的，某一地区单独申报时应当突出本地品质特色，并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确认协调，避免本地域同一品种多地重复申报。

五、名称或主体变更问题

对已登记产品名称变更问题应当慎重，相关方面须提出充分理由，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具相应变更申请文件，重新组织材料提交专家评审，评审通过的，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对于已登记产品证书持有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如当地政府及保护区域内生产经营者有变更意愿，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具相应变更申请文件，履行公示公告程序。
六、品质鉴定问题

（一）产品品质特色确定及比对问题。申报产品的品质特色应当具体、准确，避免泛泛描述或罗列一般性指标。所提出的外在感官特征与内在品质指标之间应当可以相互呼应或验证，不得互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对特色指标比对问题暂不作强制性要求，有关单位可依托相关技术力量，加强调查研究，搜集相关依据，为审查评审工作提供参考。

（二）检测报告计量认证章问题。在申报过程中，对于计量认证范围内的检测项目，应当严格对照认证范围及限制要求进行检测，统一加盖CMA章；不在计量认证范围内的项目，如确无其他机构可检，可报部质量安全中心备案后出具数据报告。在证后监管过程中，相关项目必须在承担任务机构的计量范围内，报告一律要求加盖CMA章。
请各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准则》和本说明要求，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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